
○○有限公司因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.09.15. （八九）公處字第153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89年9月15日

被處分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　　右被處分人因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

本會處分如左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於廣告上就服務之價格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

　　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第一項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虛偽不實及引人

　　錯誤之表示。

三、處新臺幣八十五萬元罰鍰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案情概述：

（一）民眾○君檢舉略以：其為中壢市○○○路○○號○○美容中心銀卡

　　　會員，每次護膚費用應係八百元。其於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該

　　　中心作臉部按摩護膚保養，於進行護膚保養工作時，該中心美容師

　　　表示因其臉部缺乏水份，故需使用該公司產品治療，該美容師並未

　　　特別說明，其亦未詢問，就同意使用；嗣護膚保養工作完成後，該

　　　中心送上未附價格之契約，要求其簽名，其發現有異，要求該中心

　　　提供價目清單，始知費用總計六萬餘元，故該中心涉有違反公平法

　　　，爰向本會提出檢舉。

（二）民眾○君檢舉略以：其為中壢市○○○路○○號○○美容中心金卡

　　　會員，會費五萬元，可護膚二十五次。該中心於進行臉部護膚工作

　　　時，向其推銷微晶美膚，並表示一碼二千元，俟使用完畢，要求其

　　　先簽定同意書，再提供費用明細表，待其簽約後，始知使用產品及

　　　儀器總計七、八萬元。又該中心數次於提供臉部護膚保養工作時，

　　　推銷產品，且在未揭露相關價格資訊，即使用產品及儀器；嗣再以

　　　產品已使用或開封或已使用儀器為由，要求其先簽訂同意書，再告

　　　知費用。經查本案檢舉事實因與○君檢舉事實相同，故併案辦理。

二、調查經過：

（一）查○君來函附有「慶祝父親節 88 折優惠　看得見效果‧看不見挑

　　　剔」廣告，故就廣告不實、未事前揭露交易資訊及不當行銷等行為

　　　，請○○美容坊負責人○○○君（○○美容機構○○店）到會說明

　　　，而被處分人委由其加盟總管理處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○

　　　○公司）人員到會說明，略以：

　　1.○○美容坊經營項目為美容護膚及化妝品買賣，總公司為○○公司

　　　，該店與總公司為授權加盟關係。

　　2.「慶祝父親節 88 折優惠　看得見效果‧看不見挑剔」廣告係由○

　　　○公司及○○公司共同企劃，費用由○○公司向使用該廣告加盟店



　　　平均收取。有關廣告「美膚一夏 $800 無痛無痕　微晶美膚十四凹

　　　洞填平」乙節，所稱八百元，係指加入會員後，每次護理費八百元

　　　，廣告漏刊「屬會員單次護理價，但未含儀器及居家商品」等字，

　　　而實際價格係使用一分鐘一千元，以十次使用計時間為一次收費標

　　　準，一次付費可享用永久使用服務，該店亦提供單次使用服務，在

　　　使用儀器前皆會明白告知使用條件及價格。

　　3.該店在對顧客使用儀器及產品前，美容師都會口頭向顧客作說明，

　　　使用完結帳時，再要求顧客簽署「訂購契約書」，結帳時並由顧客

　　　簽署收費單，說明已收費及尚欠費用，這是內部防弊使用。該店皆

　　　有將營業項目收費表及產品建議售價表陳列於店內，且該店在對顧

　　　客進行護膚時，並無強迫推銷其產品及要求簽下同意書後再告知顧

　　　客價格之行為，該店皆會預先告知產品或儀器使用價格。

（二）○○公司復來函表示略以：系爭廣告係由該公司委託○○公司製作

　　　，惟於交由該公司定稿時，因電腦轉檔漏字所致，並非蓄意欺瞞消

　　　費者。

（三）○○公司於本（八十九）年一月二十八日辦理解散，○○美容坊之

　　　負責人於去（八十八）十二月十三日更換負責人為○○○君。

（四）復由○○美容坊所提供之「連鎖加盟合約」，函請其加盟合約簽訂

　　　人○○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○○公司）負責人○○○君到會說明，

　　　略以：

　　1. ○○公司為「○○」服務標章之專用權人， 負責與各地加盟店簽

　　　訂加盟契約，授權加盟店使用「○○」服務標章，負責人○君並於

　　　○○公司擔任北區執行副總職務。

　　2.○○公司為「○○美容機構」之總管理處，負責加盟體系之行政工

　　　作，如文書、行政、廣告企劃及美容化妝品之進貨等事宜。而○○

　　　公司係獨立自主運作，不受○○公司之限制，○○公司只負責「○

　　　○」服務標章之授權。

　　3.加盟契約上第六條「廣告及促銷」中雖規定，全國性媒體廣告（電

　　　視、電台、報章、雜誌）由○○公司統籌辦理，費用由各家加盟店

　　　均攤，但實際上自○○公司於八十六年七月成立後，廣告企劃皆由

　　　○○公司統籌規劃，委託廣告公司設計刊登，並由各加盟店分攤廣

　　　告費用。

　　4.系爭廣告乃由○○公司全權規劃，○○公司並未參與。事實上自○

　　　○公司成立後，即成為○○機構之總管理處，負責所有行政工作，

　　　並計畫取代○○公司成為總公司，負責簽訂加盟合約，惟因去（八

　　　八）年九二一大地震後，景氣不好，成本開銷太大，○○公司已於

　　　去年年底解散。

　　5.○○美容坊原為○○美容機構○○店，惟因於去（八八）年底更換

　　　負責人後，即與○○公司中止加盟關係，原負責人○○○君是否仍

　　　在該店服務並不清楚。而○○機構之加盟店亦九二一大地震及立法

　　　院公聽會關係，目前僅剩三家（台中市二家及○○一家）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「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，



　　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於商品之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內容、

　　製造方法、製造日期、有效期限、使用方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

　　、製造地、加工者、加工地等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

　　。」同條第三項規定：「前二項規定，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。」故事

　　業如於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就服務之價格為虛偽不實

　　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時，即違反前開規定。

二、查系爭「慶祝父親節 88 折優惠　看得見效果‧看不見挑剔」廣告，

　　係由○○公司企劃，委託○○公司製作，再由○○美容坊等加盟店共

　　同出資刊登於八月十六日、八月二十一日、八月二十八日之○○及八

　　月二十二日之○○，此有被處分人所提供之聲明書及廣告委刊發票可

　　證，惟依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加盟合約及○○公司到會說明，○○公司

　　係為其「總管理處」，實際之加盟授權人（即總公司）應為○○公司

　　，且依其合約第六條，○○公司應統籌辦理加盟店之全國性媒體廣告

　　，各加盟店僅係分攤廣告費用，故本案應以○○公司為唯一實際被處

　　分人。而○○公司雖辯稱該廣告係由○○公司負責企劃刊登，○○公

　　司並未參與，惟依其加盟體系，○○公司僅為「總管理處」，負責行

　　政文書及廣告企劃之執行工作，且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君為○○公

　　司之北區執行副總，故其所辯稱○○公司並未參與乙節核不可採，本

　　案○○公司仍應就企劃負監督之責，合先述明。

三、次查系爭廣告表示「美膚一夏$800無痛無痕微晶美膚＋凹洞填平」，

　　惟據○○美容坊及○○公司到會說明表示，微晶美膚收費方式為使用

　　一分鐘費用一千元，以十次使用計時間為一次收費標準，而系爭廣告

　　表示微晶美膚八百元，係指會員之單次護理價格。被處分人並稱，系

　　爭廣告係因委託廣告公司在刊登轉稿時漏刊「屬會員單次護理價，但

　　未含儀器及居家商品」等字，故造成消費者誤解。按依○○美容坊到

　　會說明所提供之「營業項目收費表」，「凹洞填平」特殊護理之美容

　　費用為二千元，所謂「微晶美膚」則需使用儀器，價格為「每分鐘一

　　千元」，且「以十次使用時間為一次收費標準」。而該連鎖機構之各

　　加盟店於顧客上門時，即極力說服顧客成為其會員，其會員分銀卡、

　　金卡、鑽石卡、藍鑽卡及翡翠卡等五級，入會費分別為一萬元、五萬

　　元、十萬元、二十萬元及三十萬元。且依其所提供之「銀卡會員合約

　　書」，所謂「會員單次護理價」即指消費者於加入成為銀卡會員後，

　　收到其所贈送之銀卡會員護膚抵用券十二張，每張價值一千二百元，

　　而被處分人所訂之各項臉部護理，包括「凹洞填平」，之非會員資格

　　為二千元，故消費者需支付差額八百元。金卡（贈送二十五張）、鑽

　　石卡（贈送五十二張）、藍鑽卡（贈送七十二張）及翡翠卡（贈送一

　　百張）之會員則贈送價值二千元之護膚抵用券，故不需支付任何差額

　　。另外，所謂「微昌護膚」之儀器使用費依照各會員合約書，銀卡會

　　員為九折，金卡會員為八折，鑽石卡為六折，翡翠卡則為五折，然被

　　處分人於廣告中僅列舉所謂之護理費八百元，並未揭露非會員之消費

　　價格及消費者必需支付每分鐘一千元（或會員價）之微晶美膚儀器費

　　用（且一次需繳足使用十次之儀器使用），使消費者誤以為「微晶美

　　膚＋凹洞填平」僅需支付八百元，其於廣告中就價格為不實表示及引



　　人錯誤之表示，洵堪認定。

四、被處分人雖辯稱系爭廣告係因廣告商在刊登轉稿時漏刊「屬會員單次

　　護理價，但未含儀器及居家商品」等字，惟即便系爭廣告加入上開文

　　字，被處分人仍未就消費者需於到店消費時，繳交會員費後，方可以

　　八百元之價格消費該護理服務，及儀器使用價格與消費者需一次繳交

　　購買十次使用儀器之費用等資訊予以揭露，在整體廣告上，使消費者

　　誤認只要加入會員即可以八百元消費「微昌美膚＋凹洞填平」服務，

　　其就消費者實際應支付之價格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故其所

　　辯稱核不可採。本案系爭廣告表示「微晶美膚＋凹洞填平」價格，顯

　　與事實不符，而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

　　定，其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

　　條第三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。

五、綜上，本案被處分人就「微晶美膚＋凹洞填平」價格為虛偽不實及引

　　人錯誤之表示，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

　　項規定。經審酌該公司違法行為動機、目的、預期不當利益、對交易

　　秩序危害程度及持續期間、所得利益、事業規模、經營狀況即市場地

　　位、以往違法情形及違法後態度等情事，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

　　定處分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趙揚清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行政院。


